
 西华大学 西华杯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结题验收标准
一、材料提交要求
项目结题时，项目负责人必须认真填写《“西华杯”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结题书》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1、 论文
（1） 一般性公开刊物发表的论文（含核心期刊的增刊和会议论文）需要提供已发表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（包含封面、目录、封底和论文页）；
（2） 在核心期刊或EI检索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需提供论文原件及复印件（包含封面、目录、封底和论文页）；
（3） 在SCI检索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需提供论文原件及复印件（包含封面、目录、封底和论文页）和检索号。
2、 实物或者模型需提供照片、视频、设计图纸、软件光碟、使用说明等。
3、 专利需提供专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暂未授权的发明专利可提供本年度内的专利申请受理书。
4、 调研报告应附相关的调研表格及其他证明材料。
论文及专利证书原件由学院审核后退还本人，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学院鲜章。
二、项目验收标准
1、科技发明制作类（分A、B类）
（1） 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（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）； 
（2） 依托本项目，获得省级以上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；
（3） 实物模型（提供照片至少2张）；
（4） 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项目，其项目成果具备良好的创新性与应用性，能真实反映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（本条件需项目组提供有力支撑材料，由专家组一致认可）。
以上条件中，A类必须满足任意两项符合验收标准，B类满足一项符合验收标准。
2、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
（1） 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2） 获得省级以上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；
以上条件满足任意一项符合验收标准。
3、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类
（1） 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2） 撰写不少于1万字的相关调查报告1份，由1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（非项目指导教师）就其理论水平、应用价值、指导意义等提出书面评价意见。
（3） 获得省级以上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。
本科生项目以上条件满足任意一项符合验收标准，研究生项目原则上要求2篇普刊或者1篇核心期刊予以结题验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创业竞赛
（1）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总结报告，内容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进展情况、提出继续开展的合理计划、创业活动碰到困难难于继续实施的、相关案例分析、原因剖析、创业报告及团队成员分工合作情况等。
总结报告及有关附件材料应以文字为主，可附图片、视频等展示项目成果的资料。
（2）申报参加了当年西华大学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四川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选拔赛或者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，并提供商业计划书以及证明材料。
（3）创业实体需提供注册成立公司的相关法律证书、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机构注册代码等证明材料。
（4）创业项目获得省级以上创业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。
（5）可认定的其他创业项目成果（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营业执照等）
以上条件（1）是必要条件，同时满足（2）-（5）任意一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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